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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蘇淑芬
電話：02-7736-6753

受文者：國立臺南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秘(二)字第112000521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衛生福利部原函1、衛生福利部原函2、110年全國義務採購單位優先採購16大項

物品與服務統計報告、110年度未達法定比率之義務採購單位名單、全國義務採
購單位年度優先採購成績成果總表 
(A09000000E_1120005210_senddoc2_Attach1.PDF、
A09000000E_1120005210_senddoc2_Attach2.PDF、
A09000000E_1120005210_senddoc2_Attach3.pdf、
A09000000E_1120005210_senddoc2_Attach4.pdf、
A09000000E_1120005210_senddoc2_Attach5.pdf)

主旨：有關110年度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及

接受政府補助之機構、團體、私立學校優先採購績效執行

情形，業已公告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網站與優先採

購網路資訊平臺，並請依原函(如附件)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1月6日衛授家字第1110761295號及1

月11日衛授家字第1120760059號2函辦理。

二、按「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

及服務辦法」第8條第3項規定，義務採購單位未達本辦法

第3條第8項所定法定比率(5%)者，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

障法第97條及第10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。

三、旨揭110年績效執行情形，本部暨所屬各單位除國立潮州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2000114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國立臺南大學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總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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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中學外，皆達法定比率5%以上。請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依權責督導追蹤前揭所轄學校後續辦理情形，於112年6

月30日前將辦理結果逕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，並副

知本部。

四、至其餘單位倘積極執行優先採購且達成法定比率，請予以

獎勵相關執行人員，以鼓舞基層同仁士氣。

五、檢附由衛生福利部網站下載之相關資料如附件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及國立大專校院(含附設醫院、農林場)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、元智
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

副本：本部各單位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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